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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作为黄老学人性论的“人情模式”及其秩序∗

姚 裕 瑞

摘　 要：黄老学对于人性的讨论主要围绕“人情”概念而展开。 黄老学所说的“人情”，既是指人先天具有的自然情

感、好恶，“趋利避害”和“自为”的本能，也是指百姓各自不同的智慧、能力，以及人与生俱来的正当的欲望。 黄老

学相信这些情感、利害、欲望、能力等是人性中最为真实的内容，它正视人性的幽微、复杂，承认人情并没有那么纯

粹。 对于这些真实情感、利害、欲望等的发现、因循乃至利用，还成为黄老学构建良好政治制度尤其是“法治”和官

僚制度的基础。 对于黄老学“人情”概念的探究，既展示了黄老哲人对于人本性的独特的构造和看法，也说明了黄

老学坚持法律的统治并期望一种制度理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的人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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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什么是人的本性和存在方式以及如何去看

待这种人性，不同的思想传统、同一传统的不同学派

乃至同一学派之中，都有不同的设想和答案。 在早

期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不少哲人都有过对于人性的

丰富表达和思考，他们还把这些思考运用到了伦理

政治学说中，使之成为构建良好政治秩序和共同体

生活的基础。 在广义的中国哲学的人性论谱系中，
道家哲人对于人性的讨论同样是十分独特和让人印

象深刻的，如已被我们注意到的老子的 “德” （德

性）、“自然”等观念，以及《庄子》一书中对于人性之

“真”和“天真”之“德”的讨论。①这里笔者想讨论的

是黄老学哲人提出的并且同他们的时代产生了强烈

共鸣的人情模式和人性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却被

我们遗忘了。
过去我们很少关注黄老学的人性和人情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黄老学的确很少使用“性”或“人
性”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常常对黄老道家

抱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性或外在实用性的印象，这大

概不难解释我们会长期忽略黄老学人性问题。②但

是，黄老学其实并不缺乏对于人的内在本性和本质

的观察，虽然这些观察并不是围绕着“人性”的概

念，而是围绕着“人情”概念而展开的。 更准确地

说，黄老学是以“人情”而不是“人性”为核心来探讨

人的本性问题。 围绕着“情”或“人情”的概念，黄老

学建立起了十分系统和成熟的人性学说，而且这种

人性学说不仅与儒家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有着

本质的区别，也与道家老子、庄子的人性立场有着明

显的分歧。 为了充分把握黄老学的人性理论和中国

古代人性谱系的完整面貌，对于其中所见的“人情”
概念进行专门和系统性的研究，就不仅是可能的，也
是非常必要的。

什么是黄老学所说的“人情”呢？ 就思想内容

和实质看，黄老学说的“人情”，既是指人与生俱来

的自然“情感”和“好恶”，也是指人“趋利避害”的

生理本能和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求”，以及百姓先

天具有的各自不同的“智慧”和“能力”。 对于这些

“情感”“利害” “欲望”和“能力”等，黄老学认为它

们不仅不是“恶”的或需要改变的因素，而且恰恰是

人性中最为真实和本质的内容。 这样的认知或许出

乎我们的意料，因为过去我们对中国古代“人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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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保留的总是十分乐观、积极的印象———无论

是儒家所说的“性善” “仁义之情”还是庄子讨论的

人性“质真”和“真情”———我们还把这种道德性或

理智性的人性，看成是中国文化重视“人治”和“德
治”的根源。 如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正是由于中

国文化特别相信人性之“善”才使得中国传统中没

有开出“民主”和“法治”，相反的由于西方文化认识

到了人性之“恶” （尤其是基督教传统所说的人的

“原罪”） 才从中产生了防范和约束人的法律制

度。③对于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需要适时地加以调

整了。 黄老学对于“人情”的讨论，将证明中国传统

中不止有“性善论”和“性恶论”这种单一的人性模

式，更何况“法治”或“德治”也不依赖于单一的“性
恶”或“性善”模式。 早期中国哲人更准确地说是黄

老道家，有着对于人性幽微独特的洞察和思考（但
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性恶论”），并且正是基于

这些真实而细腻的人性刻画，提供了建构“制度”和
“法治”的另一种方式。

现在笔者立足于已有的研究，充分依据黄老学

传世文献并结合新出土简帛文献④，整体考察一下

“人情”概念在黄老学中的具体含义和用法，以此来

看一看黄老学围绕“人情”究竟对人性做出了怎样

的设计，赋予了人的本性哪几个方面的真实内容，以
及这些设计是如何融入它们的制度理念之中，并由

此期望一种建立在法治和官僚制基础上的制度理性

和法律共同体理想的。

一、“人情”：好恶、情感及人的真实性

黄老学赋予“人情”概念的第一个含义，是指人

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情感与好恶。 为了对黄老学“人
情”概念所表达的“情感”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了

解，我们首先需要对“情”字在黄老文献中的用法稍

做梳理。
黄老学很少使用“性”或“人性”的概念，但这并

不代表黄老哲人就没有关于人性的界说。 事实上，
黄老学是使用“人情”而不是“人性”概念来立论的，
黄老学所说的 “情”，其基本含义就是 “性情” 之

“情”。⑤在早期思想文献中，“性”和“情”大概并没

有十分严格的界限。 在荀子看来，如果说“性”是指

人天生具有的状态和本质，那么“情”就是“性”所次

生的、“性”的质地和内容。 与荀子的看法略有不同

的是，黄老学虽然也将“性” “情”连用，但在更多的

情况下，它是直接用“情”的概念来代替“性”的概念

的。 换言之，“情”才是黄老学最为核心的人性范

畴，而且“人情”直接就是“人性”本身。 黄老学把

“情”提升为人性理论中最为首要和第一义的概念，
而“性”的概念则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黄老学为什么要用“人情”而不是“人性”来描

述人的本性呢？ 《吕氏春秋·重己》的一段话透露

出了“情”的另一层含义：“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

指，有之利故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

之情也。” 所谓 “达乎性命之情”，高诱解 “情” 作

“理”⑥，“情理”亦可说“情实”，即把“情”看作“实
际”“实情”或“质实”之义。 用“情”来表示“实情”，
这大概是早期文献中一种常见的用法。⑦而《吕氏春

秋》又把“实情”与人的“性命”联系在一起（“性命

之情”），这表明它所探讨的“真实”，就是对人最真

实的性情或最真实的生命的描述。 由于“情”与“实
情”“真实”等含义联系在一起，也由于“情”更容易

表达人性的“真实性”或者说人真实的生命，因此

“人情”不仅成为描述人性的概念，它直接就是“性”
本身。 黄老学每每以“人情”讨论人性，大概正是因

为“情”的概念突出了人性的真实内容。 它反复追

问这一真实内容是什么、什么才是人性的本来面貌

以及什么才是人最高的真实。 它不再是把“善恶”
视为人性的核心问题，而是力图在一个本真的空间

里对人性做出更加真实的观察和界定。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人情”即人性的真实内

容或本来面貌具体是指什么。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

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情”皆为“情实”之义，而与

“情感”无关。⑧强调“情”所具有的“情实”含义当然

有一定的合理性，可问题在于，只揭示“人情”具有

的“真实”含义而不进一步说明这一真实的人情究

竟是什么，我们仍然不能对黄老学的人情模式有一

个准确的理解。 在更加广泛的黄老学文献中，我们

发现，黄老学所说的“人情”不但具有“情感”的意

义，而且好恶和情感还被看作人情最为重要的内容。
如《尹文子》说：“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戚，此
众人之大情。 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情。”⑨

所谓“大情”，是指人情之根本或者说最本质的人

情。 《尹文子》以“悦”“戚”“喜”“怒”为“大情”，可
见情感被看作最重要的人情。 《管子·权修》也提

到：“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 审其所好恶，
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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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⑩过去我们往往把先

秦文本中的“民情”解释为“民众实际的情况”，而
《管子·权修》则透露出这一实际情况究竟是指什

么。 按照《管子》的说法，百姓的喜好和厌恶并没有

什么两样，统治者通过了解这一共同的好恶，就可以

掌握“民情”。 换言之，“御民情”正是以“审好恶”
为内容，“民情”虽是指“百姓实际的情况”，但同时

也是说“百姓所存在的情感和感情”———前者是对

客观事实的描述，后者则带有主观的感受，它强调的

是百姓从内心流露出的感情、情绪、意愿和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说的“情感”并不是精神

性的价值、情怀或道德情感（如孟子说的“恻隐”“是
非”“羞恶”之情），而是与人的本能、好恶、情绪等联

系在一起的自然情感。 它既包括人先天具有的稳定

性的“好恶”即喜好、厌恶之情，也包括由“好恶”产
生的瞬间性的情绪、感受或激情。 在黄老学看来，人
们总是会因为这些感受、情绪而表现出多种多样的

心理和行为表征。 虽然这些情绪看似是瞬间的或不

稳定的东西，却是人性固有的真实流露，我们无法忽

视或违背这些情感的自然表达，它们也构成了人之

所以为人的本质。
黄老学从不试图贬低和否定这些复杂的情感状

态和表现。 《尹文子·大道下》：“贫则怨人，贱则怨

时，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 然则不可以此

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

察也……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

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人在贫困之时总会产生

“怨人”“怨时”的自然情感，这种情感固然说不上是

道德的或善的，却也无可厚非，因为“怨”来源于人

真实客观的处境；既然情感总是人不得已的处境，那
么我们与其去否定或指责它们，不如去同情地正视

它们。
统治者更应当充分利用和考察百姓真实的情

感。 对于百姓好恶———如富贵、贫贱、生育、安乐等，
统治者应当感同身受地去体察和满足这些情感诉

求。唯有与民“同苦乐”和“同逸劳”，百姓才会真

心拥护和爱戴他们的君主，才不至于陷入“君位替

矣”的祸患和危机。 正是基于对人的自然情感的细

腻观察，黄老学不仅对人性做出了更为真实和本质

的界定，也对“人性”和“制度”的关系给出了一份独

特的说明。 “法治”的建构不仅不是来源于对人性

之“恶”的防范或约束（如西方传统中所说的“法律”

和“原罪”的关系那样），而且恰恰是出于对“人情”
之“真”的因循和利用。 换言之，制度的建构需要以

人的真实情感为来源，而且人的好恶和情感恰恰构

成了制度尤其是“法治”正当性的根据。 这正是黄

老学人情模式的第一个方面。

二、“人情”与利害、自为及赏罚的依据

黄老学所说“人情”概念的第二个含义，是指人

们对于“利益”的追逐和对于“不利”与“有害”的避

免。 在上文中，我们对黄老学“人情”概念所蕴含的

“情感”意义做了一个初步的说明，而在人类的诸种

情感中，对“利害”的好恶之情，又被视作是最重要

和核心的情感。 如《管子》提到：
　 　 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

害。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

避。

对于这些趋“利”避“害”的本能倾向，黄老学还

用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术语———“自为”来概括：
　 　 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薄者，弗与犯难。
故以人之自为，［□□□□□□□□］。

所谓“自为”即“为自己”，为自己的“利害”而

考虑，它和“为人”或“为我”（“我”指统治者）相对。
人人都是“自为”的存在，人的行为总是为满足自身

需要而追求利益，也为了自我保护而逃避灾祸。 黄

老学不能设想没有利益所驱动的人的行为，也不能

设想人会做出不符合“自利” “自营”的选择。 对此

《管子·形势解》形象地比喻说，“民利之则来，害之

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虽
然《孟子·告子下》曾说人对“善”的倾向就如同“水
之就下”，但这里黄老学却告诉我们，人对于利益的

天然倾向才如同“水之就下”“火之就燥”。

不仅每一个人都是“自利”“自为”的单独个体，
而且由这些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利害关系所

维系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都是“自利” “自营”的关

系，具有亲缘关系的兄弟如此，夫妻关系亦然，最
令人吃惊的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也不例外。 即便是至

亲至爱亦免不了利益算计和较量，更何况那些毫无

血缘关系的君臣和官僚呢？ 黄老学反复提醒人们不

要对人伦关系抱有过多道德或仁爱的假设，因为社

会运行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关系，不管远近亲疏都

会因财富而聚合起来，也会因贫困而分开。
４０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黄老学以“自利”来定义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实

质，这在整体上可以说是一种人性“自私论”或“利
己论”。 不过，对于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性，黄老学

却并不以“恶”的或否定性的态度来评价。 颇为有

趣的是，虽然深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荀子曾以“性恶”
来主张人性并有过“人情甚不美”的感叹，但黄老哲

人却从不径直使用“恶”或“劣”来界定人性，而且他

们一般也不从价值观上或“善恶”的道德意义上来

评价“人情”。 更准确地说，黄老哲人对于“人情”的
讨论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评价性的，对于他

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如何评价或改变人性，而是怎

样从客观的角度去揭示人情的真实性。 对此，《韩
非子·备内》感叹：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
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

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

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

在人之死也。

舆人的“成舆”和匠人的“成棺”并不是出于爱

憎的目的，他们只是受到了客观真实的利益驱动，因
此我们不能用“仁”或者“不仁”来对他们进行道德

的评价。 对于韩非来说，那些试图改变或无视人的

“自利” “自为”的各种想法（如儒家试图抛开“利
害”而采用“相爱”的原则或试图把“义”置于“利”
之上），不仅仅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更背离了人

性的真实处境。 而“真实”的丧失即意味着“伪诈”
的产生，如果不能直面人心求利的真实趋向，就会陷

入欺骗和诈诡之中。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治理也必须因循“自利”的
人情。 统治者如果不能满足人们“为自己”而不是

“为他人”（为统治者）的愿望，人们就不会热衷于他

所从事的事务。 也正是因为人性的这种“自利性”，
才使得法律尤其是“赏罚”成为可能：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夫凡人之

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故善者势

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

不扰，而民自富。 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

见其成。

正是因为人情是“好利”的，“善治者”才能利用

利禄以劝导和诱惑百姓；因为人情是“避害”的，“善
治者”才能利用刑罚来约束和禁止百姓。 人情的

“自为”成了“劝赏”和“禁罚”行之有效的基础。
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黄老学虽然主张人

性“自利” “自为”，但这种“自利”却不是以损害他

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虽然在西方伦理学的传统中自

私自利与利人利他往往被视为善恶的两极，站在自

私、自营的人性立场上很难设想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但是黄老学却告诉我们， “君臣也者，以计合者

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

也”，又说，“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人主挟大利

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富贵者，
人臣之大利也。 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
其力尽而不望”。 君臣关系既是双方利益计算的

结果，也是一种利益平衡的状态。 对于臣下而言，臣
下不会因国家利益而损害自身权益，也不会因自己

利益去损害集体利益；对于君主而言，君主不会为一

己私利而危害百姓“大利”，但在实现公众和百姓利

益的同时，君主也会因此获得他的“大利”。 换言

之，自利与他利、利己与利人可以是一致和统一的。
黄老学不能设想离开了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也不

能想象不为自己考虑的大公无私。 只有寻求与他人

的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反之亦然。 而理想的

结果，正是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利”和与他人的

利益共赢中，才能实现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圣人举事也……使民同利，万夫赖之……
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

者，天下持之。

正是在对人情“趋利”的深刻洞察中，黄老学对

人性进行了更加细致和幽微的刻画。 这一刻画始于

人的利益，终于人的利益，始终都围绕人的利益来进

行。 人情趋利的真实情态成了统治者可资利用的天

然资源；而反过来，赏罚分明的法制的建立也将保护

每一个人的利益。 如同是亚当·斯密做出的“经济

人”的假定，也仿佛是滕尼斯所说的“利益社会”的
逻辑，正是因为人情趋利避害，才使得赏罚成为必

然可信的和可用的制度；也正是因为人们的“自利”
“自为”有着共同的特征（“人情不二”），才使得法

律成为普遍的和具有公共性的制度。 这正是黄老学

人情模式的第二个方面。

三、作为民智、民能的“人情”与分工和官僚制

黄老学赋予“人情”概念的第三个含义，是指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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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先天具有的不同的智慧和能力。 《慎子·民杂》：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

也……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去取

焉。

百姓杂居混处、各有所能，这些不同的能力和专

长，就是“民之情”。 正如同人们会为了自己的情感

和好恶而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同样的，人们也

会因为各自不同的智慧和能力，而谋求符合自己智

能的行为。
黄老学并不认为不同的智慧和能力有什么高下

贵贱之分。 正如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我们既会遇

到那些才能特别出众的贤人君子———如伯夷、叔齐，
也会遇到更加众多和一般的普通大众。 在黄老学看

来，圆的东西以“圆”为本能而不得不转动，方的东

西以“方”为本能而不得不静止，贤能的人以“贤能”
为本性，愚昧的人以“愚昧”为本能，这些“方”“圆”
“贤”“鄙”都不是人为所能决定的。 一切智能都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人们总是不知为何就自然拥有能

力，自然具有智慧。既然“智”“愚”“能”“鄙”都是

客观真实而无法改变的“实情”，那么聪慧便不值得

被炫耀，丑陋也不应该被嗤笑。
与儒家试图改变“贤愚”的差异不同，黄老学从

不试图改变人们与生俱来的智能。 对于黄老哲人来

说，人先天的智能就像“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

釜”，它们根本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 更重要的

是，世间不同的智慧和能力也各有特定的可贵和可

用之处。 即便是那些最为愚昧之人也有自己的用

途，即便是最为圣明的君主也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
“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 黄老学特别反

感那些自诩才能出众而试图背离群众之人，也特别

反对统治者用自己的能力越俎代庖地改变众人的智

能，在它看来，具有不同的能力这本身不是问题，
但如果硬要改变这些能力或者用某一个人的能力去

代替众人的智能，就会带来伪诈和混乱，“今世之

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辨欲出群……凡此四者，乱
之所由生”。

强调多元智慧、能力的可贵性，这既是为了洞察

人性之真实，也是为了揭示社会运行的机制。 在黄

老学看来，政治治理也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各自不

同的智慧和能力之上，因为这些差异性和多样性的

“人情”，构成了支撑官僚制度有效运转的基础：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

圣其犹病诸……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

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 老农长商、习工旧仕

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

正是从“因能”的思想中，黄老学发展出了政治

分工、职分和行政分职的思想。 所谓社会分工，就是

让“神圣”的人做圣王，让“仁智”的人做国君，让“武
勇”的人做官长；正如同“方” “圆”各有其性质和用

途，也如同形体和心灵各有其特征和功能，不同社会

成员也应该因任不同的智慧和能力，负责不同的分

工与事务。君臣各自的贤愚能鄙是多样的和不同

的，因此社会分工和行政官僚制度才是可行的；反过

来，也只有通过合理的政治分工和官僚制度的建立

（“立法以理其差”），才能保障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

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贤愚不相弃”）。黄老

学相信，如果不同智能的人都能按照各自的能力去

自行其是，那么整个社会就能集合起广泛的“众智”
和“众能”：

　 　 力不敌众，智不尽物。 与其用一人，不如用

一国……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

人之智。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黄老学把“制度”与“人情”
更准确地说是“智能”统一了起来，它相信以“分工”
和“分职”为核心的官僚和法治符合人类多元差异

的性情和能力，因此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而理想的

社会形态正是在“尽其智”和“分其能”———君臣各

尽其职 （“五官殊职”）、文武各尽其才 （“文武殊

材”）、百姓各处其宜（“万物殊理”）和每一个社会

成员智慧、能力的充分发挥中，达至和谐、统一的社

会秩序。

四、“人情”与欲望、动机及制度的自发性

黄老学所说“人情”概念的第四个含义，是指人

们先天具有的正当的欲望和欲求。 一般来说，黄老

学的这类设定，大都是在“情”与“欲”的相对关系中

表现出来的。 如《吕氏春秋·情欲》云：
　 　 天 生 人 而 使 有 贪 有 欲。 欲 有 情， 情 有

节……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

味，情也。 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
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

从“欲有情”一句看，人天生具有贪心和欲望，
有了欲望才产生了情感，也就是说，“情”是从“欲”
中生发出来的，没有“欲”就没有“情”。 又《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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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说：“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
也。”人的感官对于声、色、味等的欲望又被直接定

义为了“人情”。 而《吕氏春秋·适音》云：“耳之情

欲声……目之情欲色……鼻之情欲芬香……口之情

欲滋味。”“情欲”又被合成了一词来使用。 人的

感官的“实情”就是其对声、色、香、味的欲望。 换言

之，“人情”以欲望为内容，“欲”就是“人情”的具体

内容和表征。
承认人欲的复杂以及人心会受到欲望的鼓动，

这大概是人类理性很早便有的认知与观察。黄老

学从未把这种欲望看作是“理性”的对立面，它甚至

认为欲望本身就是合理的。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黄
老学所说的正当的和可以利用的“情欲”，并不包括

那些过度泛滥的淫欲，也不包括那些损人利己的私

欲。 虽然“情”和“欲”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但
“欲”毕竟不完全等同于“情”。 对此《吕氏春秋·情

欲》说：“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 由贵生动则

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俗主亏情，故
每动为亡败。 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也

就是说，“情”并不完全等同于“欲”。 只有那些有所

节制（“欲不过其情”）和正当表达的欲望（“欲有所

正”）才是“人情”的真实内容；而淫欲或嗜欲不仅不

属于“人情”的一部分（“非其性”），它们恰恰妨害

和遮蔽了真实的人性。
虽然对于欲望黄老学是期待的、乐观的，也是积

极颂扬的，但这不意味着它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和

警惕。 在黄老学看来，制度和法律必须建立在对欲

求正当、合理的表达中，因为这些正当的而非不合理

的欲望，将为制度的施行提供内在的动机：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

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 今使衣皮而冠角食

野草，饮野水，庸能用之？ 伤心者不可以致

功。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故人之欲

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
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统治者如果满足百姓“饮食” “侈乐”的正当欲

望，百姓就会百般振奋、辛勤劳作；反之，如果正当的

欲求无法得到满足，百姓就会因为“伤心”而不可

“致功”。 欲望不仅是有效劝导或禁止人们的重要

方法和手段，也是百姓之所以会自觉遵守制度和法

律的内在动力和动机。 假如人没有欲望，即便最贤

明的君主也不能调动他的百姓；假如人的欲望不够

广泛和众多，那么社会的发展便缺乏了赖以进步的

动力。 而也正是在欲望的充分满足和引导中，百姓

还形成了某种自发性的秩序：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

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

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

邪？

在此，黄老学再次将“人情”，更准确地说是“人
欲”与“制度”统一了起来。 正如同哈耶克所说的

“自发性的秩序”，黄老学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

能为了自己的欲求而努力奋斗，那么他就会自觉地

遵守政令和法律；如果多数人的意愿和社会集体的

诉求都能得到合理的满足，那么整个社会就能建立

起一种“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自发性秩序。
由此，黄老学对于“人情”可贵的和可以利用的辩护

和说明，以及对于不同种类欲望的清醒的分类和辨

析，就既解释了“法治”与“人情”的统一性与适应

性，也进一步说明了人们自觉遵守制度和法律的内

在根据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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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页码。  《尹文子校诠》，第 ３９ 页。 《管子·牧民》：“民恶忧

劳，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民恶灭

绝，我生育之。 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 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
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 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校注》，
第 １３ 页。 《管子·形势解》，《管子校注》，第 １１６９ 页。 《管子·
禁藏》，《管子校注》，第 １０１５ 页。 《黄帝四经·称》。 陈鼓应根据

《慎子·内篇》将这句话所缺文字补作“故以人之自为也，不以人之

为我也”。 参阅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

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５３ 页。 《管子·禁藏篇》的说法如

出一辙：“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
《管子校注》，第 １０２５ 页。 《韩非子·备内》：“且万乘之主，千乘之

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 何以知其然？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利君死者众则人主

危。”〔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１５ 页。 下

引《韩非子集解》仅注页码。 《韩非子集解》，第 １１６、４３０ 页。 
《韩非子·六反》：“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

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

也。”《韩非子集解》，第 ４１７ 页。 《管子校注》，第 １０１５、１２０５ 页。
《韩非子·饰邪》，《韩非子集解》，第 １２８ 页。 《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集解》，第 ４１７ 页。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

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１０ 页。 在亚当·斯

密看来，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动物，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
会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 参阅［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富
强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

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年。
许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０ 页。 
《尹文子·大道上》：“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

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 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
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 智非能智而

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 夫不能自能，不知

自知，则智、好何所贵？ 愚、丑何所贱？ 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

丑。 此为得之道也。” 《尹文子校诠》，第 ２７ 页。 《淮南子·齐俗

训》，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７６８ 页。 《慎子·
民杂》：“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

赡矣……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

逆，倒逆则乱矣。”许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
第 ３５ 页。 《尹文子·大道上》，《尹文子校诠》，第 ２６、２５ 页。 
《管子·君臣下》：“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

情也……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君以利和，臣以节信。 则上下无邪

矣。”《管子校注》，第 ５８２ 页。 《尹文子·大道上》：“圣人任道以夷

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 能鄙不相遗，则能

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 《尹文子校诠》，
第 ２７ 页。 《韩非子·八经》，《韩非子集解》，第 ４３１ 页。 
《吕氏春秋集释》，第 ４２、１１４、４２ 页。 如在古希腊，柏拉图把“欲
望”“情感”和“理性”看作人类行为的三个来源，柏拉图所说的“欲
望”主要指感官、肉体方面的欲念（如情爱、饥渴等），它和人的“理
性”相对。 《管子·侈靡》，《管子校注》，第 ６５２ 页。 《吕氏春

秋·为欲》，《吕氏春秋集释》，第 ５３２ 页。 《史记·货殖列传》，中
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２５３ 页。 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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